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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嘎查、社区：
经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党委政府研究同意，现将《鄂温克族自治旗易地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项目群众劳务报酬发放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此通知
附件：
1、鄂温克族自治旗易地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项目群众劳务报酬发放方案
2、鄂温克族自治旗易地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项目务工人员工资预计发放表
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20日








关于印发鄂温克族自治旗易地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项目群众劳务报酬发放方案

根据《全国“十四五”以工代赈工作方案》(发改振兴[2021]1019号)、《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以工代赈工作方案》(内发改振兴字[2022]338号)等文件精神，为贯彻落实以工代赈项目推动群众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特制定本方案。
一、政策要求
以工代赈是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参与式扶贫的重要手段。通过实施以工代赈工程，发挥好以工代赈“赈”的作用，就是让更多群众特别是当地易地搬迁户、脱贫户、低收入重点人群参与到工程建设中，通过劳动获取报酬，激发其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促进当地群众就地就业增收。
二、前期要求
项目社区在旗级发改部门和项目苏木的指导下，在编制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对用工计划、吸纳当地安置区劳动力和劳务报酬发放比例等内容进行论证和说明，明确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和标准。
三、劳务报酬
根据项目工程量和建设内容性质，结合当地群众工资水平，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与相关专业人员共同测算、论证后，该项目计划组织80名当地易地搬迁户参与项目施工建设，工期拟定142天，根据所设定岗位的不同，人均工日报酬标准定为150-230元不等，计划发放劳务
报酬总量为223.77万元。农民工劳务报酬总额占建安工程费用16.13%。
四、项目公示
投资计划中的劳务报酬规定和劳务报酬发放台账等在项目社区公示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
五、工作要求
项目嘎查广泛动员安置区剩余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入户调查群众参与务工情况，制定务工组织和就业方案，与有意愿务工的群众签订务工就业意向协议。优先吸纳当地易地搬迁户参与工程建设，在保证工程质量和项目进度的前提下，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能用当地群众务工的尽量不用专业队伍，并督促施工单位按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
(1)合理确定标准。参照当地易地搬迁务工群众平均收入水平，综合参加劳动人员的能力、技术等因素，合理确定工作岗位和劳务报酬标准。
(2)严格发放比例。
(3)明确约束条款。项目实施主体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承包合同和意向性协议必须将组织群众特别是易地搬迁群众务工、兑现劳务报酬约定入合同条款中。
(4)做好登记造册。劳务报酬由嘎查委员会登记造册并公示，公示结束后经乡镇(街道办)审核，报项目主管部门核实后劳务报酬发放由施工单位通过务工人员自己申办的银行卡或本人可追溯的资金卡发放，发放群众劳务报酬花名册存档备查。建设单位(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人民政府)负责监管。
(5)加强资金监管。项目嘎查要切实做好务工组织、工程实施、劳务报酬发放等工作，确保资金安全、及时、准确、规范发放，防止套取骗取劳务报酬资金。
一是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2017届)》内建工[2017]588号、《关于调整内蒙古定额人工费的通知》(内建标〔2021〕148号)对于人工费的规定，结合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近期工资发放标准，经过测算得出本工程劳务报酬的发放数值。在项目期间，劳务报酬的发放工作应当做到公开、足额、及时，严禁克扣和拖欠。
二是做好报酬支付计划，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时支付给劳务人员，杜绝拖延、挪用现象发生，支付报酬时分户按人公开、公平、公正进行。完善的劳务报酬发放组织计划、严谨的报酬监管程序均可保障项目后期劳务报酬发放的合理与到位。
鄂温克族自治旗易地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项目务工人员工资预计发放表
报送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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